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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投票結果
重選退任董事

董事會欣然宣佈，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的所有決議案已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正式通過。

茲提述美克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四月十六日的股東週年大會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以及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四月十六日的通函
（「通函」）。除非另有界定，否則本公佈所使用的詞彙與通函內所界定�具有相同涵義。

股東週年大會投票結果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時正假座香�灣仔告士打道72號香�六
國酒店富萊廳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的所有決議案（「決議案」）
已以投票方式進行表決。

董事會欣然宣佈，決議案已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決議案
的投票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總票數
贊成 反對

1. 省覽、審議及採納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
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
審核綜合賬目及董事會和核數師報告。

101,811,000
（100%)

0
（0%)

101,8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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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總票數
贊成 反對

2. 續聘信永中和（香�）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
司為本公司核數師，並授權本公司董事會
釐定其酬金。

316,811,000
（100%)

0
（0%)

316,811,000

3. (a) 重選丁思強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
事；

101,811,000
（100%)

0
（0%)

101,811,000

(b) 重選丁明郎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
事；

101,811,000
（100%)

0
（0%)

101,811,000

(c) 重選林紀武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
行董事；

101,811,000
（100%)

0
（0%)

101,811,000

(d) 重選劉秋明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
行董事；

316,811,000
（100%)

0
（0%)

316,811,000

(e) 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釐定本公司董事
酬金。

101,811,000
（100%)

0
（0%)

101,811,000

4. 授予本公司董事一般授權以配發、發行及
處理不超過於本決議案通過日期的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20%的額外股份。

101,811,000
（100%)

0
（0%)

101,811,000

5. 授予本公司董事一般授權以回購不超過於
本決議案通過日期的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10%的股份。

101,811,000
（100%)

0
（0%)

101,811,000

6. 擴大授予本公司董事配發、發行及處理本
公司股本中不超過本公司所回購股份數額
的額外股份的一般授權。

316,811,000
（100%)

0
（0%)

316,811,000

上述決議案的內容僅為概要，全文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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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贊成決議案票數超過50%，故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為本公司的普通決議案。

本公司的香�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任為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
的監票員。

附註：

(a) 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為1,184,610,000股每股面值0.01�元的股份。概無股東
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決議案放棄投票。

(b) 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僅可就決議案投反對票的股份總數為零。

(c) 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就決議案投贊成或反對票的股份總數為1,184,610,000
股。

重選丁思強先生為執行董事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股東已正式批准重選丁思強先生為執行董事，該項委任已於其後即
時生效。

丁思強先生，52歲，本公司主席兼總裁。彼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五日獲委任為董事，
並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六日調任執行董事。彼主要負責就本集團的整體策略、規劃及業務
發展作出主要決定。丁先生自一九九三年�經�福建省晉江市恒強鞋塑有限公司，於運
動服飾行業已擁有十七年經驗。彼於一九九九年加入本集團，任本公司附屬公司之一福
建美克休閒體育用品有限公司（「福建美克」）的副主席。彼自二零零三年二月�擔任福建
美克的法定代表兼總經理，並自二零零七年八月�擔任福建美克的主席。彼為除福州美
克森體育用品有限公司（「福州美克森」）外所有本公司附屬公司的董事。自二零零二年十
二月�，彼出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第九屆和第十屆委員。彼於二零零二年十
二月獲委任為晉江市海外聯誼會第一屆常務理事，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獲委任為晉江市
慈善總會首屆理事會榮譽會長，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獲委任為華僑大學第五屆董事會董
事，於二零零六年一月獲委任為泉州市鞋業商會第三屆理事會名譽會長。彼於二零零七
年十月獲中國曲棍球協會委任為中國女子曲棍球隊榮譽領隊。彼亦於二零零三年九月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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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中國企業總裁高級研修班文憑。丁先生為丁雪冷女士的丈夫。丁先生為雄山企
業有限公司（「雄山」）的唯一董事，該公司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

除上文所披露�外，丁先生於過去三年內並無於其證券在任何香�或海外證券市場上市
的其他公眾公司出任董事，或擔任本公司及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的任何其他職位或其他
主要委任及專業資格。

於本公佈日期，丁先生擁有雄山的全部已發行股本，而該公司擁有本公司約47.48%股
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丁先生被視為或當作於雄山實益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
有權益。丁先生實益擁有4,034,000股股份及1,700,000份購股權（每份購股權賦予其持有人
認購一股股份的權利）。丁女士擁有1,700,000份購股權（每份購股權賦予其持有人認購一
股股份的權利）。丁先生為丁女士的配偶，故丁先生被視為或當作於丁女士被視為或當作
擁有權益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因此，丁先生概約持股比例為48.11%。

除上文所披露�外，丁先生與本公司其他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
關係，亦概無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須予披露的其他股份權益。

丁先生與本公司訂立董事服務協議，由二零一三年二月十一日�計，初步為期三年，可
由其中一方給予另一方不少於三個月事先書面通知終止協議，彼可獲董事酬金每年人民
幣600,000元，金額乃參考現行市場做法、本公司酬金政策、彼於本集團的職務及職責而
釐定。

除上文所披露�外，並無其他與膺選連任相關事宜須提呈股東，亦無其他根據上市規則
第13.51(2)(h)至(v)段須予披露的資料。

重選丁明郎先生為執行董事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股東已正式批准重選丁明郎先生為執行董事，該項委任已於其後即
時生效。

丁明郎先生，60歲，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現為福建美
克的採購經理。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加入本集團任職福建美克的採購經理前，丁先生自二
零零五年四月至二零一零年三月為恒強（福建）鞋塑發展有限公司（為福建美克的前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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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經理。丁先生於採購及管理方面已累積超過20年經驗。丁先生為執行董事丁雪冷女
士的胞兄，以及執行董事丁錦珠女士的父親。

除上文所披露�外，丁先生於過去三年內並無於其證券在任何香�或海外證券市場上市
的其他公眾公司出任董事，或擔任本公司及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的任何其他職位或其他
主要委任及專業資格。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丁先生實益擁有300,000份購股權（每份購股權賦予其持有人認購
一股股份的權利）（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0.03%）。

除上文所披露�外，丁先生與本公司其他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
關係，亦概無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須予披露的本公司股份權益。

丁先生與本公司訂立董事服務協議，任期自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六日�為期兩年，另須
根據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的股東週年大會輪值退任及膺選連任，並可由其中
一方給予另一方不少於三個月事先書面通知終止協議，彼可獲董事酬金每年人民幣35,000
元，金額乃參考現行市場做法、本公司酬金政策、彼於本集團的職務及職責而釐定。

除上文所披露�外，概無其他有關委任的事宜須提呈本公司股東，亦無其他根據上市規
則第13.51(2)(h)至(v)段須予披露的資料。

重選林紀武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股東已正式批准重選林紀武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該項委任已於
其後即時生效。

林紀武先生，44歲，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持有
廈門大學法律碩士學位及中南政法學院的法律學士學位。林先生於一九九六年七月獲中
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授予從事證券法律業務資格。林先生於
二零零零年加入興業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任職項目經理，並自二零一零年三月�於其投資
銀行部任職董事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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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外，林先生於過去三年內並無於其證券在任何香�或海外證券市場上市
的其他公眾公司出任董事，或擔任本公司及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的任何其他職位或其他
主要委任及專業資格。

除上文所披露�外，林先生與本公司其他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
關係，亦概無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須予披露的本公司股份權益。

林先生與本公司訂立董事服務協議，任期自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六日�為期兩年，另須
根據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的股東週年大會輪值退任及膺選連任，並可由其中
一方給予另一方不少於一個月事先書面通知終止協議，彼可獲董事酬金每年人民幣50,000
元，金額乃參考現行市場做法、本公司酬金政策、彼於本集團的職務及職責而釐定。

除上文所披露�外，概無其他有關委任的事宜須提呈本公司股東，亦無其他根據上市規
則第13.51(2)(h)至(v)段須予披露的資料。

重選劉秋明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股東已正式批准重選劉秋明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該項委任已於
其後即時生效。

劉秋明先生，41歲，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劉先生於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七
年期間任職於興業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且曾任職於國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自二零一一
年九月�，劉先生一直擔任福建翰鼎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劉先生於一九九七年
獲頒中華人民共和國福州大學會計學士學位並於二零零零年獲頒管理碩士學位。彼亦於
二零零六年獲頒中華人民共和國廈門大學管理（會計）博士學位。

除上文所披露�外，劉先生於過去三年內並無於其證券在任何香�或海外證券市場上市
的其他公眾公司出任董事，或擔任本公司及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的任何其他職位或其他
主要委任及專業資格。

除上文所披露�外，劉先生與本公司其他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
關係，亦概無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須予披露的本公司股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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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先生將與本公司訂立董事服務協議，獨立非執行董事的任期自股東週年大會日期�至
將於二零一七年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止為期兩年，並可由本公司或劉先生任何一
方發出一個月的書面通知或根據董事服務協議的條款以其他方式予以終止。根據本公司
與劉先生將予訂立的服務合約，劉先生有權享有董事袍金每年人民幣50,000元。

除上文所披露�外，概無其他有關委任的事宜須提呈本公司股東，亦無其他根據上市規
則第13.51(2)(h)至(v)段須予披露的資料。

承董事會命
美克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丁思強

香�，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括本公司執行董事丁思強先生（主席）、丁雪冷女士、丁錦珠女
士、林陽山先生、李東星先生及丁明郎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劉秋明先生、
林紀武先生及邱秋星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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